
的威力
。

第六
,

严厉打击严重犯罪
,

使犯罪分子

受到应有的惩罚
,

这对全党
、

全国人民是一

个很好的
、

生动的法制教育
。

通过打击犯罪
,

使人们懂得什么行为是合法的
,

是法律所保

护的 ;
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

,

甚至要受到

刑罚惩罚的 ,
知道某些行为将会带来什么后

果
,

会受到什么刑罚惩罚
。

从而使更多人的

行为符合法律要求
,

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同

违法
、

犯罪行为作斗争
。

这样
,

违法
、

犯罪

现象才能逐渐减少
,

社会治安 也 就 能 得以

好转
。

总之
,

只有正确
、

全面地理解综合治理

社会治安这一根本方针
,

充分认识到严厉打

击严重的刑事犯罪在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中

的首要地位
,

正确估量当时社会治安形势
,

才能依照法律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

子实行强有力的制裁
,

全面落实综合治理的

各项措施
,

争取社会治安较快地得到好转
,

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
。

运用法伸斌器打击严,

刑事犯罪活动

一一学习 《邓小平文选
》
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

苏尚智 曾 格

一
、

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容现存在的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
,

党和国家的工作

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
,

摒弃了
“
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

”

和
“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

” 的错误主张
。

这是对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状况进行了实事

求是的分析
,

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
。

邓小平同志指出
: “ 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

,

不认

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
,

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
,

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

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 其 他 剥 削阶级
。

但是我们必须看到
,

在社会主义社会
,

仍然有

反革命分子
,

有敌特分子
,

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
,

有贪污

盗窃
、

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
,

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
。 ” ①就是说社会主

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
,

剥削制度消灭 了
,

科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经消灭了
,

阶级斗争已不

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
,

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任意扩大化的论点
。

但是阶级斗争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
、

在一定范围内仍然继续存在
,

它仍然是长期的
、

持久的
,

而且

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
。

即还存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
,

还存在着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有

所不同的珍余形态的阶级斗争
。

因此我们也反对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论点
。

近几年来阶级斗

争的突出表现是
:

( l ) 一些反革命分子书写反革命标语
、

传单
、

挂勾信
、

匿名信等
,

进行现

行破坏活动 , ( 2 ) 经济领城的严重犯罪活动 , ( 3 )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
。

这些犯罪

活动严重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
,

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
,

腐蚀国家机构的机体
,

破坏

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
。

他们蔓延汇合形成一种反社会主义势力
,

严重干扰和

威胁四个现代化 目标的实现
。

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
: “
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

① 《 邓小平文选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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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存在
,

不应该缩小
,

也不应该夸大
。

实践证明
,

无论缩小或者夸大
,

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
误

。 ” ① 因此认为剥削阶级消灭了
,

阶级斗争就没有 了
,

或者因为过去发生过阶级斗争扩
一

大化的

错误
,

而讳言阶级斗争
,

一讲阶级斗争就谈虎色变
,

担心有扩大化的危险
,

都是错误的
,

也是

不必要的
。

二
、

严重刑事犯罪是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
,

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同广大人民 群众 的矛盾是

敌我矛盾
。

所谓严重刑事犯罪分子
,

除 了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

反革命分子外
,

还有
:
( 1 )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

。

如必须从重从快惩处的杀人
、

放

火
、

强奸
、

抢劫
、

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
,
全国人大常委会

《关于严惩严

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
》
中提出的流氓活动

,

故意伤害
,

拐卖人 口
,

非法制造
、

买卖
、

运输或盗窃
、

抢夺枪支
、

弹药
、

爆炸物
,

组织
、

利用封建迷信
、

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

动
,

引诱
、

容 留
、

强迫妇女卖淫
,

传授犯罪方法等七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
。

( 2 )

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
。

如贪污
、

受贴
、

走私
、

投机倒把
、

贩毒
、

盗运珍贵文物出「!和盗

窃公共财物等类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
。

这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在主观上具有 故意
,

恶性

深重
,

客观上采取种种残忍
、

卑劣的手段
,

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
。

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群

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
,

与人民群众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大业是根本对立的
,

是处于对抗

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
,

因此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
。

毛主席说过
,

在现阶段
,

在建

设社会主义的时期
, “

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
、

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

团
,

都是人民的敌人
。 ’ ,② 有的同志认为

,

对于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犯罪是敌我性质的矛后容易

理解
,

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
,

主观上并不一定其有敌视社会主

义制度
、

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 目的或动机
,

不宜视为敌我矛盾
。

我们认为所谓敌我矛盾
,

当然

包括反革命分子
,

但不仅限于反革命分子
。

敌我矛盾还应包括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与人民

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个人或社会集团
,

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与严重破坏经济的

犯罪分子
,

主观上级不一定具有反革命 目的 (具有反革命 目的犯罪属反革命罪 )
,

但其中有些

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不满或仇视的心理
,

有些可能是出于发泄私愤或损人利 己
、

贪图私利

等极端个人主义的动机
。

他们实施 了极端凶残的犯罪行为
,

或肆无忌惮地吞噬人民的财富
,

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
,

或是蓄意破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

和正常的社会秩序
,

就是把 自己置于与人民群众敌对的地位
,

他们代表的就是敌对阶级的利

益
,

因此是敌我性质的矛盾
。

小平同志说
: “

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
、

反革命分子
、

严

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
,

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
。 ” ⑧ 这就清楚地指明了严重

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矛盾实质
,

明确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
,

决不轻贷
。

三
、

以法律为武器
,

与严孟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
。

小平同志说
: “

这场斗争是政治斗争
,

但是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
。 ” ④就是说

,

不采取搞政治运动的办法
,

而是遵循社会主义法

制的原则
,

按照宪法
、

法律
、

法令办事
,

使用法律武器
,

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
。

其

所以不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
,

我们认为是与对当前阶级
一

斗争形势的墓本估计分不开的
,

是由于这些反革命分子
、

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
、

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已不可能

形成一个公开完整的阶级
,

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历史上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的缘故
。

而且采取

① 《邓小平文选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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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与加强法制
,

依法办事
,

执法必产
,

违法必究的办法
,

更能适应当前阶级斗争的状况
:

首先
,

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性的阶级斗争
。

由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还长期存在
,

国内

(指尚未统一地区 )
、

国外反动势力还不断地在政治上
、

经济上
、

思想文化上 进 行 渗 透
、

侵

蚀
、

破坏
,

一些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还存在
,

还不断滋生新的剥削分子
、

腐

化变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
,

因此这场斗争是长期的
、

持久的
, “
不仅要打击一次

,

而且要打

击多次
” 。

① 采取健全和加强法制的办法更能适应这种情况
。

其次
,

阶级斗争是在一定范围内

存在
,

在一定范围内进行
。

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贯彻从重从快从严惩处的方针
。

对其他

不同性质
、

情节和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分子
,

也要依照法律
,

进行有区别的严肃处理
。

对凡

能教育的都要教育
,

对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
,

才采取坚决的法律措施
。

这一切都是为了正

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
,

做到打击有力
,

步骤稳妥
,

不致错伤无辜
。

第三
,

党的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
,

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和加强
,

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虽然穷

凶极恶
,

干尽坏事
,
嚣张一时

,

但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以法律为武器
,

以专门机关和群众

路线相结合的办法制服他们
。

我们已经有 了较为适用的
、

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典
、

刑事诉讼

法典
,

除此以外
,

还针对当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猖撅的状况
,

进行了补充立法
,

这就是人大

常委会 1 9 8 1年 6 月通过的
《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

》 , 1 9 8 2年

3 日通过的 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
》 , 1 9 8 3年 9 月通过的 《关于严惩严重危害

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
》
和

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 程 序 的 决

定
》
等

。

对历年来出现的
、

制定刑法时尚未预见到的某些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

的犯罪提高了法定刑
,

直至规定了死刑
,
对劳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

,

规定从重或加重判刑
,

对劳改犯和劳教人员对检举人
、

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人 员等行凶报复的
,

规定从重或加重处

罚 ; 对劳改释放或解除劳教后重新犯罪的分子规定刑满后留场就业
,

注销本人城市户口
,

不

得回原大中城市等等
。

法律是人民手中的锐利武器
,

是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
,

我们要加强人

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
,

纠正执法不严
、

打击不力的偏向
,

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

活动
,

以打掉犯罪分子的凶焰
,

制止他们继续作恶
,

危害社会
,

使一些可能犯罪的 人 悬 崖 勒

马
,

不敢以身试法
,

使那些有轻微违法当日释行为的青少年迷途知返
,

使综合治理发挥其应有

的作用
。

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
、

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的
,

并已取得 了良好的

效果
。

总之
, 《 邓小 平文选 》

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
,

关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敌我矛盾
,

必

须对之实行专政等的论述
,

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发展
,

是抵制和清除精神污 染 的锐 利 武

器
。

我们必须认真学习
,

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
,

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
,

自觉参加反对精神污

染的斗争
。

① 《 邓小平文选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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